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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汇湘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核

查报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湖南汇湘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，根据《非上市公众

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、《全国中

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（试行）》、《关于发布的通知》（股转系统

公告 [2016]63 号）等文件的要求，通过对公司银行流水及凭证的资料审阅、与

财务电话沟通、现场走访等方式，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、使用及募集资金用途

及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，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

 

一、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

于与认购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<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合同>的议案》《关于提请

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定向增发股份相关事宜的议案》《关于设立

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<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>的议案》《关于拟增加注册

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》《关于的<湖南汇湘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

资金管理制度>的议案》《关于提请召开 202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

《关于公司现有股东不享有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优先认购权的议案》《关于王忠

明、文德保、钟志好、蔡剑秋、陈军林、刘小峰、刘敏与认购对象平潭德润陆

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签署<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合同>之补充协议的

议案》《湖南汇湘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说明书》等与股票发行相

关的议案，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（www.neeq.com.cn）发布公告（公

告编号：2022-025），并提交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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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与

认购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<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合同>的议案》《关于设立募集

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<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>的议案》《关于拟增加注册资本

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》《关于<湖南汇湘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

理制度>的议案》《关于王忠明、文德保、钟志好、蔡剑秋、陈军林、刘小峰、

刘敏与认购对象平潭德润陆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签署<股票定向

发行认购合同>之补充协议的议案》《关于公司现有股东不享有本次股票定向发

行优先认购权的议案》《湖南汇湘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说明书》

等 与 股 票 发 行 相 关 的 议 案 ， 并 在 全 国 中 小 企 业 股 份 转 让 系 统

（www.neeq.com.cn）发布公告（公告编号：2022-026）。 

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7 日召开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《关于与

认购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<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合同>的议案》《湖南汇湘轩生

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说明书》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

理本次定向增发股份相关事宜的议案》《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<募

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>的议案》《关于拟增加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》

《关于<湖南汇湘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>的议案》《关于

公司现有股东不享有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优先认购权的议案》《关于王忠明、文

德保、钟志好、蔡剑秋、陈军林、刘小峰、刘敏与认购对象平潭德润陆号创业

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签署<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合同>之补充协议的议案》

等 与 股 票 发 行 相 关 的 议 案 ， 并 在 全 国 中 小 企 业 股 份 转 让 系 统

（www.neeq.com.cn）发布公告（公告编号：2022-032）。 

公司于2022年12月1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（www.neeq.com.cn）

发布《认购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42）。该次发行合格投资者共计 1 名（其

中新增合格投资者 1 名），发行共计 391 万股，认购价格每股 8.44 元，募集资

金共计 3300.04 万元。 

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8 日前，收到 1 名合格投资者认购款共计 3300.04 万

元（全部为货币）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391 万元，资本公积人民币 2909.04

万 元 ， 缴 存 银 行 为 交 通 银 行 长 沙 浏 阳 工 业 园 支 行 ， 账 号

4315078880130001946979。2022 年 12 月 9 日，上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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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伙）出具了“上会师报字（2022）第 12065 号”《验资报告》，对该次股票发

行认购人的缴款情况予以验证。 

2022 年 12 月 1 日，公司收到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

的股转系统（[2022]3544 号）《关于对湖南汇湘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

发行无异议的函》，确认公司该次发行 391 万股。 

 

二、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

公司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全国

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

发行业务细则（试行）》等相关规定管理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，及后公司根据

《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（三）》等的要求，2022 年 11 月 1 日第二

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湖南汇湘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

金管理制度》，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使用进行了约定。 

经核查，湖南汇湘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不存在重大违

反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

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

则（试行）》等相关规定的情形。 

 

三、 募集资金的存放情况 

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股转公司”）于 2016 

年 8 月 8 日发布了《关于<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（三）——募集资

金管理、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、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>的通知》，要求通过定向

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挂牌企业制定 《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，设立募集资金专项监

管账户并与账户开户银行、主办券商签订三方监管协议。 

    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、西部证券部分有限公司签订《募

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（账户：湖南汇湘轩生物科技股

份 有 限 公 司 ， 开 户 行 ： 交 通 银 行 长 沙 浏 阳 工 业 园 支 行 ， 账 号 ：

4315078880130001946979）。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3300.04 万元均存于该专项账户

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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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

根据公司 2022 年 11 月 22 日公告的《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（修订稿）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2-034），汇湘轩本次募集资金用途为：支付人员工资、支付货款、支

付税金，以夯实公司资本实力，保证公司业务规模扩张带来的资金需求，进而提

高公司的盈利能力、抗风险能力及市场竞争力，保证公司可持续发展。 

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 28,264,265.54 元； 

2022 年 12 月 6 日-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具体如下： 

项目 金额 

一、募集资金总额 33,000,400.00 

加：利息收益 3,437.54 

二、募集资金使用 4,739,572.00 

其中 2022 年度使用情况 累计使用情况 

货款支出 
4,739,572.00 

 

4,739,572.00 

 

人员工资支出 0 0 

税金支出 0 0 

合计 
4,739,572.00 

 

4,739,572.00 

 

三、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（含利息收

入） 

28,264,265.54 

 

 

五、 变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

经核查，汇湘轩按照股票发行方案承诺的募集资金用途使用资金，不存在变

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情况。 

 

六、 董事会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

融资产、借予他人、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，不存在将募集资金用于股票及其他

衍生品种、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，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

为主营业务的公司。公司能够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非上市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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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

发行业务细则（试行）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，并及时、

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工作，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违规行为，亦

不存在募集资金被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占用的情况，不存在侵害公司及各股东利

益的行为。 

 

湖南汇湘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3 年 4 月 26 日  

 


